
常 州 市 金 坛 区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文 件 
 

  
坛工信〔2021〕67号 

  

关于拨付 2021 年度常州市工业互联网专项资

金（第二批）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按照《常州市工业互联网专项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常工

信融合〔2020〕199 号)、《关于组织申报 2021 年常州市工业互

联网专项资金的通知》（常工信融合〔2021〕160 号）和《市工

信局 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度常州市工业互联网专项资金

（第二批）的通知》（常工信融合〔2021〕 296 号）等文件要求，

现将 2021 年常州市工业互联网专项资金（第二批）拨付给你们

（详见附件）。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各项目单位收到专项资金后，应严格按照国家财务会计制度

的规定，做好专项资金的会计核算工作。对弄虚作假骗取财政资

金的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号）等规定进行处理。 

 

附件：2021 年常州市工业互联网专项资金（第二批）分配



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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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常州市工业互联网专项资金（第二批） 

分配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企业名称 项目类别 

市财政 

奖励资金 

1  江苏索尔思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省四星上云企业 4.18 

2  常州市沃尔核材有限公司 2021年省四星上云企业 4.18 

3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永臻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2021年省四星上云企业 4.18 

4  江苏帕卓管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省四星上云企业 4.18 

5  江苏顺烨电子有限公司 2021年省四星上云企业 4.18 

合计 20.9 

 


